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院臺護字第1050152084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檢送華梵大學及中國文化大學資安學分班開課資訊(含招生

簡章)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政府部門資安人力素質，請轉知所屬機關(構)鼓勵同

仁善用既有補助進修機制，踴躍依限報名參加旨揭課程，並

視情形提供適度誘因。

二、依「政府機關（構）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」，A、

B級機關每年須有資安(訊)人員接受12小時以上資安專業課

程或職能訓練，為鼓勵資安(訊)人員多管道充實資安專業職

能，凡參加旨揭資安學分班或類此在職專班3學分資安課程

且成績合格者，視同完成1人次12小時以上資安專業課程或

職能訓練，並計列1張資安職能訓練證書。

正本：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省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科技部(資訊處)、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、華梵大學朱教授惠中

、中國文化大學蔡教授敦仁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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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 函

地址：10058 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傳 真：02-23973457
聯 絡 人：賴世榮
電子郵件：sjlai@ey.gov.tw


